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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伟律师与银监会关于工商银行小额账户管理费和牡丹灵

通卡章程，以及系列收费合法性一案的行政复议最终以国务

院行政调解书的形式结案。调解书内容是银监会向国务院法

制办公函出具说明，“2006年8月7日银监会办公厅向工商银

行办公室出具的函件是确认收到中国工商银行办公室有关文

书的收据，属于行政机关例行工作，不是对收到的有关文书

内容合法的确认”。 然而，此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7

年月6日西民初字第（7496）号判决认定（2007年11月23日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0837号判决书维持了该判决书）“工

商银行的牡丹灵通卡章程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复”，所以

合法有效。银监会办公厅“收发文件证明”是行政审批依据

。工商银行和法院均认为人民银行关于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

章程的批复和银监会的“收发文件证明”是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审批收费行为，或者说是“行政许可行为”。但是人民银

行、银监会以行政批复、或者备案报告的方式批准商业银行

的收费行为、违反《商业银行法》和《价格法》、《行政许

可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008年2月5日国务院下发首份“行政复议调解书”，这份调

解书直接结果是：一、否决了银行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

的合法性；二、排除了商业银行和机关部门对《商业银行服

务价格管理办法》不正确理解与适用；三、否定了大型商业

银行单独的“收费定价权”，这意味着银行卡和存折储蓄存



款过程的收费项目和标准面临终结，或者说商业银行的收费

定价属于公益性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制定价、应当依法组织听

证程序完成。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重新

定位和转折。美国次级债金融危机席卷欧洲，给全世界经济

带来巨大损失，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和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敲

响了警钟。这说明西方银行的监管制度和经营模式存在严重

的缺陷。而此前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改革很多地方都是简单的

模仿西方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或者以西方商业银行经营模

式为改革导向。 银监会对国务院出具的说明表述说明，最高

国家行政机关对商业银行收费行为的一种态度，行政机关的

公文函件，仅仅是日常例行工作，行政机关没有审批和确认

商业银行的收费行为的合法。至于商业银行夸大宣传说是经

过行政审批收费，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法院的不恰

当判决要靠法院自己纠正。 国务院行政调解书的方式解决事

关民众切身利益的财产争议问题，这是开天辟地的头一次，

是依法行政的体现，是关注民生的具体实现，是中国法制社

会进程的重大突破。 当然银监会的态度也很积极，在国务院

法制办的多次协调下，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开始的

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较好的说明了“2006年8月7日银监会办

公厅关于工行人民币小额活期存款账户管理归并及收费实施

方案的报告的函件”是收到文件，并没有确认收费行为合法

。只是董律师认为不够明确，最终在法制办努力下，更加明

确了该文件是“收据”，“行政机关例行工作，不是对文件

内容（关于收费合法性）的是否合法的确认。”在此法院说

商业银行经过审批备案收费合法的判决自然难以成立。国务

院把纠正商业银行“小额账户收费”的事情留给了商业银行



自己和法院。毕竟法院的判决在那里放着，行政机关不可能

直接发文说法院判错了。 应当说法制办做了大量工作，这是

“民告官”案件的重大胜利。行政复议调解书方式结案凸现

了行政复议比行政诉讼的优势。那就是行政诉讼不能调解，

而行政复议可以调解。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 一、开创

了部委行政复议不作为或者不服的国务院复议途径。一直以

来，对部委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部委机关不作为时，当事

人到法院诉讼，立案很难，胜诉很难。此起案件开创了对部

委机关行政不作为行为和不依法履行复议职责行为的依法行

政复议的突破，有利于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二、此案是

一个二次“向国务院行政复议”的典型案例。第一次是银监

会不履行复议职责的不作为，向国务院复议后，银监会做出

了复议决定。这在法院行政诉讼就不可能实现的事。第二次

是对银监会书面复议决定书不服的再次行政复议； 三、行政

复议调解书所确认的内容，具有典型的行政立法解释意义：

把银监会办公厅对工行的函件解释为“收据”和“行政机关

例行工作”就彻底否认了商业银行和此前监管部门对《商业

银行服务价格暂行管理办法》第14条等条款的适用，也许仅

仅是由于工商银行的市场份额和涉及储户的利益决定了它没

有单独的服务价格定价权。尽管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可能不

情愿承认这样的现实，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已经很明确了。

其次，“不是对收到的有关文书内容合法的确认”，这句话

旨在告诉法院和民众，就算商业银行依照有关政策规定向银

监会履行了报告或者备案程序，也不能就此判断说行政机关

认可了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合法性。报告或者备案程序不是

衡量行政机关认定商业银行（企业）经营行为合法性的客观



标准。 四、此案的不足之处在于，银监会始终不愿意担负起

全面纠正商业银行违法收费行为的职责，始终以没有国务院

和法律明确授权为由推诿，对商业银行违法行为声称由法院

裁判。单个的储户和银行之间的收费争议由法院裁判无可争

议，但是当商业银行同样的收费经营行为涉及广大储户财产

权益时，就必然是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责任了。为此《商业

银行法》50条、73条规定了银监会、发改委、人民银行的监

管责任。但问题是这些机构始终不愿意正面承认，始终以法

律条文理解不同来回避。 在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中，最可怕

的是明明是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而执法者不这么理解，反

而指责公众理解错误。为什么那么多人理解错误呢？但不论

如何，国务院的行政复议调解书内容实际上全面的接受了我

的观点。从监管部门在幕后为商业银行收费行为提供支持，

到今天的彻底划清界线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相信假以时日

，行政机关全面纠正商业银行系列收费项目的行动必将全面

展开。而从个案维权到全面系统解决商业银行违法收费的制

度根源，到构筑新的商业银行监管制度是系列银行收费维权

行动的归宿。而这最终是为了实现储户和银行关系的改善，

为了法律公平正义与商业银行和储户财富的不断增长，达到

双赢。 五、国务院通过一起具体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告诉

民众，国务院是人民的政府，关心每一个公民的切身财产权

益，让民众切身感觉到国务院离我们这么近，它就在我们身

边！ 六、行政复议调解书还没有发，但是银监会的调解书义

务已经履行，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的重新解释，既实现了依

法行政，维护公平正义，又表现了银监会纠正不当行政行为

，维护储户权益的目的；其次，通过银监会积极履行国务院



行政复议调解书义务的行为、向其他部委机关传递一个积极

的信号，依法行政、积极纠正不当行政行为，或者依法履行

保护民众切身利益的职责；第三、通过这起案例告诉民众国

务院依法行政、关注民生、执政为民、建设公平正义、法治

和谐社会目标的执政理念；第四，对正在进行的关于银行收

费维权案件一个明确信号，国家行政机关不认为、或确认商

业银行收费行为合法，有关行政机关应当积极担负起执法监

督责任，维护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第五、调解书排除了“

《商业银行服务价格暂行管理办法》”的适用，透露出国家

对商业银行收费定价问题公共利益性的确认，理顺了储户权

益保护与银行监管制度的关系。这起案件透露出，国务院关

于金融市场化改革与监管制度的新的转折。美国的金融危机

昭示了西方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并不是绝对优秀，而适合中国

国情的金融监管和商业银行经营模式正在建立，中国经济的

发展有能力迎接各种形式的挑战；第六、商业银行有能力迎

接取消一些不合法的银行卡和存折收费项目后的挑战。相反

，取消一些不合法的收费项目、银行和储户关系改善后商业

银行的收益将更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